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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要求

	名称
	数量
	需求内容

	2025年现场监测仪器设备管理维护服务项目
	1
	一、项目概况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来宾市兴宾区育才路与康平路交叉口）协助开展现场监测仪器设备维护管理，需派专人驻点工作。
二、项目内容
（一）采购方所有现场监测仪器设备（约153台套）及采样器具的出入库登记、检查及管理。
（二）现场监测仪器设备日常清洁护理及维护保养；配件、备件、配品管理；外观和功能完好检查；故障检查、维修并做好相应记录填写与归档。
（三）协助制定采购方仪器检定/校准年度计划和期间核查计划；做好采购方所有仪器溯源一览表，根据溯源期限及实际工作情况，开展现场监测仪器设备和部分实验室仪器设备的外送检定/校准、现场检定/校准工作。
（四）做好现场监测仪器设备的检定/校准确认、功能确认及期间核查工作，不定期更换采购方所有仪器设备的标签标识，并将相关数据和表格材料进行归档。
（五）所有现场监测仪器设备档案、随机档案及仪器设备标识卡管理。
（六）合同期内采购方新购买的现场监测仪器设备同样列入服务范围。
（七）负责保持采购方副楼水质采样室、废气监测室及应急仪器室的设备及采样器皿的干净整洁。
（八）其他需要协助开展的工作。
三、工作要求
（一）保证所辖仪器设备完好率不低于90％；保证所辖完好设备检定（校准）通过率100%；保证所辖区域内附属设施完好率100％； 所有服务内容及范围都要按照本单位的质量手册及程序文件执行。
（二）所管理仪器设备及配套办公设施均属自治区来宾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所有，受托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各类财产进行出售、抵押或转移；在服务期间由于人为原因造成采购方资产损失的，由受托方负责赔偿。
（三）受托方须承担监测数据的保密责任，不得利用仪器设备数据、档案或有关资料以任何方式和渠道对外开展技术交流、业务联系、数据交换等。
（四）受托方安排本项目驻点专职人员1人，至少有1年以上委托内容服务工作经验，身体健康，工作认真负责，具有一定的档案管理能力，能熟练操作小型仪器设备，积极配合甲方日常工作。
（五）本项目驻点专职人员需按照采购方工作时间到岗工作，针对临时加班要求也能按时到岗。请假超过2个工作日，需要派遣其他人员驻点接替工作。
（六）对本项目驻点专职人员均需按有关规定购买社保、医保和工伤保险等。
（七）在委托服务期间，不能以任何形式外包合同规定的维护管理任务。

	二、商务要求

	1、报价要求
报价为采购方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至少包括：（1）服务的价格（包括人工、材料等）；（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3）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
采购方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2、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1）服务期限：2025年4月24日至2026年4月23日。
（2）服务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来宾市兴宾区育才路与康平路交叉口）。
3、其他要求
（1）采购方每3个月组织相关人员对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进行1次考核，主要根据上述工作内容，针对现场监测仪器设备的使用登记、档案管理是否完善；日常清洁护理，配件、配品等管理是否到位；仪器故障外送或现场检修以及标签标识更换是否及时；是否根据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开展维护等内容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下一年度询价参考。
（2）受托方应确保按报价文件承诺的人员到岗，如有缺员，将不予支付合同价款。
（3）采购方支付此项费用外不再承担其它任何费用（包括个人），服务人员的薪金、社保、休假日补贴、补偿费、赔偿金等由成交供应商付给。





